
 【夜自習各項申請單說明】 

【固定】 

提早離校單 

譬如有固定時間看門診，時間與夜自習離校時間有衝突，可辦理固定提早離校，請先

至教務處教學組領取申請單，帶回填寫後至教務處教學組辦理。 

※於開學前兩週完成申請手續。 

 

退出單 

先至教務處教學組領取退出申請單，帶回填寫完畢後，至 1樓學務處領取班級點名板，

再至教務處教學組辦理退出。 

※請於每日 15:00前完成退出手續。 

 

早退單 

如有臨時突發狀況，導致不能留校夜自習，請於離校前，將申請單填寫完後，交給夜

自習點名負責同學，以利進班老師點名用。 

※上學期各班皆有發放 50張早退單(不夠請自印)。 

▲請假原則 

請假時間 請假流程 

放學前 ★拿假單→由導師簽章完成請假手續→並主動將假單夾在點名簿。 

緊急狀況 

17:00-18:10 

直接向值班老師請假→立即去電聯絡家長→直接離校。 

緊急狀況指重症病患。 

夜自習中途 填寫早退單→夜自習老師簽名→值班老師簽名→離校時交給警衛。 

 

 

 


